
云南省省级卫生健康部门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云南省省级卫生健康部门2019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634.9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43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30.31万元，公务接待费61.66万元。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比2018年预算数701.44万元减少66.47万元，减少9%。具体情况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因公出国（境）费 
  2019年云南省省级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因公出国（境）批复安排，拟安排出国（境）费预算43万元，其中：委机关40万元，省计划生育协会3万元。比2018年预算数减少25.80万元（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2018年预算数为25.8万元，2019年预算数为零）。本部门因公出国（境）费主要用于开展公共卫生均等化及医院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2018年云南省省级卫生健康部门拟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530.31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为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用为530.31万元。比2018年预算数减少39.55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比2018年减少4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用增加5.4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急救中心2019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计比2018年增加8.5万元（共64辆救护车）。以上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30.31万元，计划用于保障全省卫生应急、疾病防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卫生计生执法监督、计划生育、责任目标考核等工作产生的燃油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以及保险费等支出。 
三、公务接待费 
2019年云南省省级卫生健康部门拟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61.66万元，比2018年预算减少1.32万元，计划用于接待国家相关部委及省内外相关部门卫生健康工作交流学习、专题研讨、检查指导等工作，以及参与省政府有关大型会议活动的接待等发生的费用。
附件：“三公”经费口径说明 




附件
“三公”经费口径说明

一、“三公”经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纳入省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二、“三公”经费预算数：指省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从年初预算批复中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的预算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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